
致大中专院校学生及家长们的一封信

亲爱的同学们、尊敬的学生家长们：

你们好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：城乡居民医保）

由政府举办，是党和国家关心人民身体健康的具体制度体现。我

市 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和征缴工作将于 9月下旬正式启

动。

大中专学生原则上应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，我们诚挚

地提醒您及时办理缴纳广州市 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费用，以保

障同学们及时享受到相应的医保待遇。

一、参保缴费须知

（一）参保缴费时间

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在校学生参保和缴费办理时间为 2025

年 9月下旬至 2025年 12月 20日。

（二）缴费标准

我市 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是在校学生个人缴费标

准为每人 413元，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 956元。国家、省、市有

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如属于符合本市医疗救助规定可享受资助参保的非本市户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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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学生，可向学校申请办理政府资助参保，个人无需缴费；其

他可享受资助参保的学生，由本人或代理人根据申请人救助身份

类别到本市户籍所在地或本市居住地街道（镇）政务中心办理参

保登记手续。

非本市户籍困难学生，须为由本市大中专院校认定的，在其

校内就读并参加本市居民医保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（1）具有

户籍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发放有效证件的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

低保边缘家庭成员，具有有效认定材料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

童；（2）具有户籍地县级以上残联部门发放有效证件的重度残疾

人或三、四级精神智力类残疾人。

（三）待遇享受时间

1.新学年入学新生：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办理参保登记及缴费手

续后，秋季入学新生（此前未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医保），自 2025

年 9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，享受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

待遇；2026年春季入学新生（此前未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医保），

在 2026年 6月 30日前完成 2026年度参保登记及缴费手续的，从

入学之日起开始享受相应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。

2.往届在校学生：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办理参保登记及缴费手续

后，连续参保的往届在校学生自 2026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

月 31日止，享受相应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。

二、医保待遇

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具有财政补助高、待遇范围广、保障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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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、就医选择多等特点，共包含两大类制度待遇保障：

（一）基本医疗保障

2026年度内，参保学生按规定就医发生符合医保政策支付范

围的基本医疗费用，按以下规定执行：

1.住院。参保学生住院起付标准以上的基本医疗费用报销比例

分别为：三级医疗机构 80%、二级医疗机构 85%、一级医疗机构

90%。

2.普通门诊。根据参保学校选择的医保普通门诊管理方式，参

保学生享受医保普通门诊待遇分为以下两种情形：

情形一：由学生自主选定医疗机构

参保学生可选择 1家基层医疗机构及 1家其他定点医疗机构

作为普通门诊就医的选定医疗机构（在指定的专科医疗机构进行

相应专科门诊就医不受选点限制），按规定就医发生的普通门诊

药品费用，在选定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按 80%比例支付；经选

定基层医疗机构转诊后 30日内在选定的其他医疗机构和指定专科

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按 55%比例支付，未经选定基层医疗机构转诊

直接到选定的其他医疗机构和指定专科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按 50%

比例支付，享受最高 1,000元/人/年的普通门诊报销额度，且在门

诊接种狂犬疫苗、产前门诊检查时还可分别享受最高支付 200元/

人/年、每孕次 300元/人的医保待遇。

情形二：学校选定医疗机构

大中专院校也可自主选择本校医疗机构或其他医疗机构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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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生提供普通门诊医疗服务并与医保经办机构签订协议。所在

院校的参保学生在学校选定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合规普通门诊医

疗费用，由普通门诊专项资金按不低于 90%的比例支付；按规定

办理转诊手续后，参保学生在其他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普通门诊

费用，普通门诊专项资金的支付比例由大中专院校依法确定。相

关院校应制订相应的普通门诊医疗管理办法，参保学生如有疑问

可咨询本校相关部门。因毕业、退学等情况，且未参加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或未享有其他保障的，可按情形一方式继续享受相应的

普通门诊待遇。

3.门诊特定病种。参保学生患一类门诊特定病种（27种），

如支气管哮喘、癫痫等，二类门诊特定病种（40种），如恶性肿

瘤、地中海贫血、慢性乙型肝炎等在门诊就医，符合规定的医疗

费用可给予待遇保障。

4.异地就医。参保学生因寒暑假期间返回老家或前往外地旅游

等需要临时在广州市外就医的，可提前通过“粤医保”微信小程

序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备案手续，办理后在备案所在地联网结算医

疗机构就医发生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直接结算。

（二）大病医疗保障

参保学生无需另行缴费，可在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

遇基础上享受大病保险待遇。参保学生住院或进行门诊特定病种

治疗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，全年个人自付累计 18,000元以上，以

及超出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部分，大病保险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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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相应比例报销支付，保障额度最高可达 450,000元/人/年。

对享受本市医疗救助医疗费用减免待遇的参保学生，住院或

门诊特定病种治疗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，全年累计个人自付费用

达 3,500元以上即可纳入大病保险报销，且不设年度最高支付限

额。

以上筹资及待遇标准，国家、省、市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三、参保缴费手续

（一）由所在学校协助办理参保登记及费用缴纳手续。

（二）如同学们已在我市以外地区参保并缴纳 2026年度城乡

居民医疗保险费，须在原参保地办理停保退费手续后才能在我市

参保缴费。

四、特别提示

根据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贯彻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

效机制的通知》（粤医保规〔2024〕9号）有关规定，自 2025年

起，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，对未在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

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，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 3个月；

其中，未连续参保的，每多断保 1年，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

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 1个月，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

等待期，每多缴纳 1年可减少 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。修复等待

期的缴费标准按照当年本市城乡居民医保大中专学生的个人缴费

标准。

想要了解更多详尽的政策资讯，请关注“广州医保”官方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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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公众号或向所在学校负责医保工作的部门咨询。

衷心感谢您对广州医疗保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！

顺祝各位同学学业进步！身体健康！

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

2025年 9月 23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